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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投资者投诉管理程序，更好地及时、公平地处理投资

者投诉，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

作指引》（证监公司字[2005]52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

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青

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处理投资者涉及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公司治

理、投资者权益保护等相关投诉事项。投诉的来源包括来信、来电、来访，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其他部门单位转办的投诉，以保证投资者可以通过任何

一种可供选择的联系办法向公司提出投诉并得到有效处理和反馈。 

第三条 公司董事会秘书为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公司设立

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投资者投诉受理、分类处理与汇总工作。主要职责包括： 

（一）受理各种直接投诉； 

（二）承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2386”投诉热线的转办件，及其他

的间接投诉； 

（三）调查、核实投诉事项，提出处理意见，及时答复投诉人； 

（四）定期汇总、分析投诉信息，提出加强与改进工作的意见或建议。 

第四条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接到投诉后，工作人员应认真听取投诉人意

见，核实相关信息，并详细记录投诉人姓名、联系方式、投诉事项，如实填

写《投资者投诉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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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应针对投资者投诉反映的不同事项、

不同诉求，进行分类处理并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做好分析工作。对于投资

者集中或重复反映的事项，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汇报，并制定相应的处理方案

和答复口径，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第六条 凡由董事会办公室受理的投诉，除直接处理完毕的以外，原则上

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办结，并及时通知投诉人。 

第七条 对于“12386”热线投诉转办件，如果情况复杂，不能在 15 个工

作日内办结的，工作人员应按照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相关文件的要求做好延期

申请和情况汇报工作。 

第八条 公司应当受理投资者对涉及其合法权益事项的投诉，包括但不限

于： 

(一)信息披露存在违规行为或者违反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二)治理机制不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程序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部管

理制度的规定； 

(三)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和决策程序违规； 

(四)违规对外担保； 

(五)承诺未按期履行； 

(六)热线电话无人接听等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相关问题； 

(七)其他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九条 公司应按照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规定以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要求，

及时、客观、公正地处理投资者投诉工作。以事实为依据，切实维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消除投资者误解，保证公司的信誉不被损害。 

第十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抵触时，

执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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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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